
上海市地方标准 

《工贸企业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范》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上海市应急管理局提出，由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批准立项，技术归口单位为上海市应急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本标准列入《2021 年度第四批上海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

（沪市监标技〔2021〕588 号，为推荐性/制定项目），由上海市

应急管理事务和化学品登记中心牵头起草。 

二、背景和意义 

（一）背景 

应急管理部于 2019 年 1 月发布《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

织烟草商贸行业安全监管分类标准（试行）》（应急厅〔2019〕17

号），对工贸行业进行了监管分类，包括：冶金、有色、建材、

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行业。 

上海市目前约有 3000 家工贸行业企业，其中多数涉及使用

危险化学品。开展针对工贸企业危险化学品使用的安全检查、专

项整治中发现，部分工贸企业存在危险化学品使用不规范、安全

意识薄弱等问题，安全管理水平有待提升。考虑到适用于化工企

业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标准对于工贸企业的针对性不强，且目

前本市尚无针对工贸企业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的地方标准。所以

需要一个适用的标准来规范本市工贸企业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的相关要求，指导工贸企业提升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水平。 

（二）目的意义 

本标准从本市工贸企业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实践中进行提

炼，标准内容涵盖危险化学品全过程管理，包括采购、装卸、储

存、使用、废弃处置、应急管理等环节。 

本标准的制定，将进一步完善本市应急管理标准体系，加强

工贸企业风险意识，防范和降低危险化学品引发的事故，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健康和防止财产损失，从而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和城市运行环境。 

三、编制原则 

（一）一致性原则 

本标准内容对于工贸企业的安全管理要求，与相关法规、政

策文件和国家标准中的要求相一致，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工贸企

业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的相关要求。 

（二）系统性原则 

本标准从工贸企业涉及危险化学品的特点及其使用过程中

存在隐患和风险等方面出发，提出了总体要求与场所要求，以及

危险化学品采购、装卸、储存、使用、废弃处置和应急管理要求，

为规范工贸企业危险化学品的使用提供了系统性的参考。 

（三）实践性原则 

标准的起草建立在对本市工贸企业充分征询意见和调研的

基础上，综合各类型工贸企业涉及危险化学品使用和管理实践，

在此基础上提出符合实践需求的工贸企业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要求。 

四、编制过程 

（一）起草阶段 

在接到标准制定任务后，2021 年 6 月，上海市应急管理事

务和化学品登记中心牵头组织相关单位成立了标准起草组。标准

起草组通过对《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爆炸危险环境

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 50058、《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GB 

50187、《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规范》GB 50235 等国内相关标

准的研究，在查阅相关文件、技术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工贸企业

危险化学品使用监管和整治的实践经验，开展了标准的起草工

作。标准起草组多次邀请行业专家对标准草案进行研讨，于 2022

年 10 月经修改完善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征求意见阶段 

2022 年 11 月、2023 年 7 月，向各区应急管理局、有关中央

在沪及地方国有企业征求意见。共发出征求意见函 76 份（包含

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行业企业），

收到回函 45 份，共 24 条反馈意见，其中采纳修改 21 条，未采

纳 3条。 

（三）送审阶段 

2023 年 7 月，对征求意见过程中提出的部分意见和建议，

起草组组织多位行业专家进行研讨，根据反馈的意见对征求意见

稿进行进一步修改完善，于 2023 年 8 月形成标准送审稿。2023

年 9月 1日，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审定，2023 年 9月 28 日至



2023 年 11 月 1日本标准在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公开征求意见，

期间未收到反馈意见。 

（四）报批阶段 

2023 年 11 月 6日，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标准审定会，

与会专家对标准内容进行了逐条审议后一致同意通过审定，标准

起草组根据审定意见对标准进行进一步修改完善，于 2023 年 12

月形成标准报批稿。 

五、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工贸企业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的相关要求。主

要内容包括： 

（一）范围 

规定了工贸企业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的总体要求、场所要

求、采购要求、装卸要求、储存要求、使用要求、废弃处置要求、

应急管理、评价与改进。适用于上海市工贸企业危险化学品安全

管理。 

易燃液体仅用于清洗、擦拭、检测等生产活动的，且其现场

存在量均低于《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 年版）

3.1.2 条文说明中表 2规定的最大允许量的企业可参照执行。 

（二）术语和定义 

梳理了工贸企业危险化学品使用过程所涉及的术语，明确了

工贸企业、危险化学品、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安全生产事故

隐患的定义。 

其中，根据应急管理部 2019 年 1 月发布的《冶金有色建材



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行业安全监管分类标准（试行）》（应急厅

〔2019〕17 号），工贸行业企业包括：冶金、有色、建材、机械、

轻工、纺织、烟草、商贸行业企业。危险化学品、危险化学品重

大危险源引用了《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 18218-2018

中的表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引用了《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

理暂行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 第 16 号）中的表

述。 

（三）总体要求 

规定了工贸企业安全管理制度和人员配备、双重预防机制、

危险作业安全、个体防护、安全标识方面的要求。 

其中，针对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提出按《危险化学品重

大危险源辨识》GB 18218 的规定进行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

识，构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企业应按《危险化学品重大危

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 第 40

号）进行管理。 

（四）场所要求 

规定了涉及危险化学品装卸、储存、使用等作业场所的一般

要求，以及防雷、防静电、防爆、通风、泄漏检测要求。 

（五）危险化学品全过程管理 

从采购渠道、进口危险化学品登记、安全技术说明书等方面

提出危险化学品采购要求。提出了一般、储罐区、仓库区的危险

化学品装卸要求。从专用仓库、中间仓库、储罐方面提出危险化

学品储存要求。提出了申报、领用、操作、化学品柜、典型工艺

的危险化学品使用要求。从处置方式、委托处置方面提出危险化



学品废弃处置要求。从应急预案及其演练、应急救援队伍、应急

处置、应急器材等方面提出应急管理要求。 

（六）评价与改进 

对判定本标准所提出要求是否得到满足的证实方法进行了

描述。 

（七）规范性附录 

根据工贸企业涉及具有代表性的危险化学品，提出常用危险

化学品主要防范措施；根据工贸企业工艺特点，提出涉及危险化

学品典型工艺主要防范措施。 

六、关键技术问题说明 

（一）标准名称变更 

本标准立项时名称为《工贸行业危险化学品使用安全管理规

范》，标准研讨过程中，专家提出：原标准名称中的“使用”会

产生歧义，易被误解为仅局限于危险化学品作业操作环节；其次，

标准主要对象为各类工贸企业，出于区分企业管理要求和行业管

理要求的考虑，标准名称中不宜突出行业概念。经研究，起草组

建议将标准名称变更为《工贸企业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范》。 

（二）量化中间仓库的最大储存量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规定了甲乙类中间仓库储

量不宜超过 1昼夜的需要量，但在实际操作中很难计算和判断 1

昼夜的需要量。经研究，参照《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安全技术基

本要求》GB 18265 关于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备货库房的存放总

量来规范中间仓库的最大储存量，在标准中提出了“每个中间仓



库的危险化学品总储量不应超过 2t，且不应超过 GB 18218 判定

构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临界量的 60%”的要求。 

（三）规范作业现场化学品柜的设置 

鉴于国内尚无化学品柜的产品标准，经研究，现场使用化学

品柜放置危险化学品时仍需按《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 年版）3.1.2 条文说明中表 2的规定执行。 

（四）提出安全设计诊断 

工贸企业（尤其是中小型工贸企业）往往会存在涉及危险化

学品的厂房、仓库、罐区未经设计或者承担设计的单位不具备相

应资质的情况，为降低工贸企业危险化学品使用过程中的安全风

险，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经研究，本标准参照化工装置安全设计

诊断的做法，对工贸企业中的此类厂房、仓库、罐区提出“由具

有相应行业设计资质或化工行业资质的单位进行安全设计诊断”

的要求。 

（五）补充柴油的安全要求 

工贸企业使用柴油的情况较为常见。2022 年 10 月，应急管

理部等十部委联合发布公告，将柴油全部纳入危险化学品进行管

理。经研究，为降低工贸企业在使用柴油过程中的安全风险，本

标准结合工贸企业涉及燃油锅炉、柴油发电机等情况，在附录 A

中补充增加了相应防范措施要求。 

（六）体现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的相关要求 

2023 年 4 月，应急管理部公布了《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

判定标准》，本标准根据其中涉及危险化学品的判定情形，在正



文、附录中提出了相关安全技术要求。企业应按照《工贸企业重

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排查和消除重大事故隐患，确保安全风险

可控。 

（七）技术要求与范例相结合 

为提高本标准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标准起草组采用了技术

要求与范例相结合的处理方式，正文部分给出了相关的技术要

求，结合调研情况以附录形式列举出常用危险化学品和涉及危险

化学品典型工艺的主要防范措施，为工贸企业实际危险化学品使

用提供更详细的要求。 

七、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经检索，目前尚无有关工贸企业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方面的

国外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本市地方标准。 

八、与现行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相协调。 

本标准主要遵循和参考的现行法律、法规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上海市危险化学品

安全管理办法》等，以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建

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 50058、《工业企业总平

面设计规范》GB 50187、《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规范》GB 50235

等标准。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未产生重大分歧意见。 



十、标准实施建议 

标准发布后，建议上海市应急管理局组织标准的宣贯实施，

开展标准应用实施的宣传和培训，推动标准在全市工贸企业范围

内推广实施，持续提升工贸企业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水平。 

建议标准自发布之日起 3个月内开始实施。 

 


